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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勤余
最近，最高检和应急管理

部联合发布的安全生产领域公
益诉讼典型案例中，包括一起
督促整治加油站扫码支付安全
隐患的行政公益诉讼案。

两部门在案例通报中指
出，扫码支付发射的功率可能
引发射频火花，在加油站爆炸
危险区域手机扫码支付，存在
安全隐患。

看到这个消息，我心中不
禁咯噔一下。前两天，我刚在
加油站加了油，而且就是通过
手机扫码付了费。加油站的工
作人员拿着二维码走来走去，
并没有提醒我扫码存在安全
隐患。

所以，在加油站扫码到底

会不会爆炸？这可不是开玩笑
的事。

在互联网上稍加搜索就能
发现，这不是个新话题。2019
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就曾报
道，多地叫停“加油区域内扫码
支付”，原因也是“可能存在安全
隐患”。

这条新闻当时就引发了网
友的热烈讨论。有人认为，这
纯属掩耳盗铃，因为pos机也会
产生网络信号；有人则认为，手
机扫码确实有可能引发静电放
电。这些讨论至今没有结果。

更多人则在问，在加油站
扫码引发爆炸，到底有没有
实例？

现有的新闻里，我没有找
到。当然，这并不能说明加油

站扫码就一定不会引发爆炸。
毕竟，这种事故哪怕只发生一
次，后果也是不堪设想。问题
在于，这事总不能老是成为众
人胡乱猜测的对象，总该有个
权威的说法。

据媒体报道，目前检察机
关正就此事积极稳妥探索安全
生产领域公益诉讼，以专家论
证、技术实验为支撑，组织召开
多方参与的公开听证会。那
么，怎么把专业判断和公众的
朴素认知结合好，应该是关键。

比方说，加油站扫码可能
引发火花，这个“可能”到底有
多大概率？扫码存在安全隐
患，那么这个安全隐患到底又
有多严重？这些问题都应该尽
快得到解答，并向公众科普，不

能再拖延下去了。
进一步说，如果加油站内

不能扫码了，接下去该怎么办？
退回现金支付时代显然不现
实。以我的加油经验来看，有
些加油站把付费区域设置在旁
边的便利店。这可能是一种解
决问题的思路。

但是，不少加油站里的便
利店和加油设备也就几步之
遥，这么点距离就能保证安全
吗 ？ 是 否 还 需 要 安 装 屏 蔽
设施？

加油站爆炸，看到这几个
字，任谁都会心头一紧。安全生
产无小事，重提加油站手机扫码
这个话题确有必要。希望这一
次，公众能够得到一个明确的答
案，不会在加油时担惊受怕。

加油站能否扫码支付，该有定论了

□ 国华
造谣有代价，可如果代价

只是“自罚停博3个月”呢？
据媒体报道，几天前，某大

V在微博发布了“知名物理学
家杨振宁去世”的消息，在网络
热传。事后消息被多方辟谣。
该大V知道自己闯祸之后，先
是发消息称：“杨振宁先生那条
消息不确定。”此后，该大V发
布了一则“道歉启事”，表示“自
罚停博至少三个月”。

然而，对于该博主的道歉，
不少网友并不买账，认为“自罚
停博至少三个月”算哪门子处
罚，传播谣言难道不需要付出
相应的法律代价？只是一句轻
飘飘的道歉、“自罚停博三个

月”，无异于“自罚三杯”。
杨振宁“去世”的消息，之

前在网络热传，对于杨振宁自
己和家人造成了困扰和伤害，
也误导了社会公众。

在此语境下，这名大V的
道歉，很难说有什么诚意可言。

如果是真诚道歉，发自内
心地进行反省，最起码应当把
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仔仔细细
向粉丝和公众作出交代。比
如，他到底是恶意造谣还是道
听途说，他从什么渠道得知该
消息，对此他有没有尽到查证
和核实的义务等。

杨振宁拥有极高的知名
度，涉及这类公众人物的信息
发布，很容易引发裂变式传

播，显然得慎之又慎，更何况
是有着百万粉丝的大V。

如果涉事大V不能交代自
己传播谣言的起因，提供相关
的证据，那他就很难洗脱“恶
意造谣”的嫌疑。而一旦属于
恶意造谣，那后果将很严重。
不仅平台方面应加以处理，他
还 有 可 能 承 担 相 应 的 法 律
责任。

从实际情形看，这次谣言
确实带来了不小的舆论冲击
波，造成了“造谣一张嘴，求证
跑断腿”的情况。可现在看，
相关处罚与其后果远不匹配。
这样“自罚三杯”，违法成本几
乎等同于零，甚至可以说，这
对网络谣言是一种变相鼓励。

因此，无论网络运营平台
还是执法部门，都应当积极介
入此事，查清真相，用“他罚”
取代自罚，从而真正做到罚当
其过（罪），并实现以儆效尤的
社会效果。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制造
“杨振宁去世”谣言的始作俑者，
应当承担相应的道德和法律责
任，而不是“自罚三杯”。

此事也给更多人包括网络
大V以警示：要慎用自己的话语
权，不能为谣言、谎言的肆意传
播创造便利，更不能为了耸人
听闻、追逐流量，让自己成为

“谣言制造机”。否则，网友不
会放过，法律责任也可能会被

“激活”。

绘画 陶小莫 配诗 郝玲

如果你刚在购物平台上买了东西，过了几天你接到电
话，对方说你买的东西有质量问题，要对你进行赔偿，你将
信将疑吧？可是他准确地说出了你叫什么名字、买了什么、
花多少钱买的。这样的电话有些人就真信了，上了诈骗分
子的钩。而他们之所以会相信，不是说他们没有警惕性，而
是诈骗分子掌握了他们详细的个人信息，很有迷惑性。

据央视新闻客户端

网上造谣岂能“自罚三杯”了事

电子烟监管“卷烟化”
有助提升控烟效能

□ 李英锋
3月22日，工信部发布《关于

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
法实施条例〉的决定（征求意见
稿）》。工信部在上述实施条例附
则中增加一条，作为第六十五条：

“电子烟等新型烟草制品参照本
条例中关于卷烟的有关规定执
行。”

电子烟也是烟，大部分电子
烟的核心成分是经提纯的烟碱
即尼古丁。权威研究显示，电子
烟中的尼古丁会让使用者上瘾，
还会对发育中的大脑产生长期
影响。目前国内电子烟市场混
乱，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大量产
品存在不安全成分添加、烟油泄
漏、劣质电池等严重质量安全
隐患。

此前，对电子烟的危害认知
一度产生了争议，与电子烟相关
的产业链条、行业协会等宣称电
子烟不是烟，是卷烟的健康环保
替代产品，不仅无害，反而有益，
有助于戒烟。受这种误导的影
响，不少人，尤其是青少年放松
了对电子烟危害性的警惕，甚至
把吸电子烟当成一种时尚。

电子烟等新型烟草制品与
传统卷烟在核心成分、产品功
能、消费方式等方面具有同质
性，参照卷烟对电子烟进行监
管，顺应了监管需求，符合监管
规律。去年修订的《未成年人保
护法》第十七条已明确规定“电
子烟”包含在“烟”的范畴之内，
在烟草专项监管法规中明确参
照卷烟规则监管电子烟，能够实
现法律关系的无缝衔接。

此外，从严格执行《烟草专卖
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角度看，从事
烟草专卖品的生产、批发、零售业
务，以及经营烟草专卖品进出口业
务和经营外国烟草制品购销业务
的，必须申请领取烟草专卖许可
证。电子烟监管参照卷烟监管的
标准，意味着对于电子烟企业来
说，无论是在生产、批发还是零售
环节，都必须申领烟草专卖许可
证，企业要纳入各环节的严格
监管。

而申请这个许可证，需要企
业用自身实力、过往业绩、诚信
经营情况和消费者权益保障等
多方面信息说话。特别是从销
售渠道看，将电子烟纳入卷烟监
管标准体系，意味着以往在“专
卖许可”之外进行电子烟销售的
渠道，将不能获得烟草专卖许可
证，一些移动商铺、无资质的小
店、小批发商以及个人渠道，将
逐渐从电子烟市场中“消失”。

从这个角度看，将电子烟纳
入卷烟监管标准体系，也是要将
电子烟销售纳入卷烟销售监管
标准体系，以此规范现有烟草销
售秩序，进一步规范电子烟销售
行为。当消费者不能从无资质
小店、电商、微商等渠道购买电
子烟，而只能从有合法资质的专
卖店、便利店购买，电子烟监管
新规就可望从规范市场的角度，
发挥提升控烟效能的积极作用。

在加油站扫码到底会不会爆炸？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这事总不能老是成为众人胡乱猜测的
对象，总该有个权威的说法，并向公众科普，不能再拖延下去了。

若只是“自罚三杯”，对网络谣言无疑是一种变相鼓励。无论网络运营平台还是执法部门，都应当积极
介入此事，查清真相，用“他罚”取代自罚，从而真正做到罚当其过（罪），并实现以儆效尤的社会效果。

顾客买啥都知道，退款赔偿施诈骗。
信息泄露敲警钟，骗人手段当斩断。


